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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大學新辦實習制度個案的爭議 

大學實習在「廣設高中大學」的教改運動後就開始逐漸受到重視，眾所皆知

的是學測低分者也可進大學，大學的功能逐漸有菁英教育轉變為大眾化、普及

化，原本職業導向的培育場域逐漸被大學取代，大學遂有因應就業需求的相關課

程尤其對一些新設的或是由專科、技職學校升格改制而來的大學而言。於是各個

大的實習課程與制度便如雨後春筍般設立，然而有急就章現象的實習制度問題也

層出不窮。 

本文將就一個新設實習制度的大學實施大約五年後，發現問題與爭議不少的

狀況，分析該個案的一年實習必修要求的問題點，並討論可能修改的方向。在本

文關注的個案裡，較大的爭議在於第一批被要求去做整年度實習的學生是在入學

後（二年級時）才突然知道（三年級或四年級時，或是三下及四上兩學期）必須

去實習一年，實習一學期只算得到 9 學分、沒上課還必須繳全額學費且學生還訴

願說沒有學校的媒合協助與真正有意義的輔導，也導致因為實習而無法完成原定

的畢業學分—必須延期畢業（延畢、無法如家長與學生預期的時間畢業—這一點

似乎也踩到不少家長與學生的容忍底線）。 

最後由於學生與家長在網路群組與新聞媒體及向教育部的訴願太多，以致遭

到主管機關（教育部）的特別關注與介入輔導—教育部後來要求必須改掉「必修」

屬性、變為選修屬性—也就是從一年要求的必修課程改為（依學系需求）半年至

一年的選修、也常遭到流程文件查核、糾正及必須改進—做有對實習工作積極意

義的輔導機制等。 

本文就針對這一個新制度個案創立的問題與爭議，參酌文獻記載近年臺灣的

大專實習問題、引介美國一個行之有年、學生與家長滿意度不錯、實習制度相對

而言較為成功的實習制度（含類似「建教合作」的合作方案），來做精進修改的

討論；探討如何去蕪存菁、精進實習制度，以就教於各方先進。 

二、目前的一些大學的實習問題 

近年來諸多大專院校積極推動與校外企業/工廠合作的實習合作專案，原則

上都試圖連結學習與實務、連結在學生與畢業後的就業，然而各校都有或多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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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問題（黃承志，2020）。其中之一是由於幾年前政府推動就業輔導補助專

案—針對失業青年每個月兩萬二（22K）的最低薪補助方案，不少企業或工廠因

為可降人事成本，才來與大專院校做實習合作這一區塊（鄭曉瑜，2010）。有的

學生只願選擇「在家附近」實習—經濟或家庭因素導致有這種選擇上的優先順

序，這樣也會讓實習與原本專業或是實習處的性質有出入、無法連結專業或就業

方向（丁一顧，2020；黃筱芬，2018）。 

大專院校實習經常的毛病是實習內容無專業可言或非相關的專業（葉建宏，

2016）；例如只是一般家事、清潔環境性質的工作，又例如機場 VIP-HALL/貴賓

室的外語實習，但大都是在洗碗或服務接待、使用本國語言的賓客（較少真正外

語實習的機會）。還有，正如前面提到的這個個案，學生與家長對實習期間學費

照繳無法認同（吳淑媛，2015；自由時報，2011。大體而言，實習單位的認知、

訓練、學習等也都比較屬於「初階」的狀況，而沒有一些前面的預備訓練及現場

預備的工作，在實習處所端級學校沒事前的良好預備，缺乏前置作業或宜安排

過—如設置現場教練的認證或篩選機制、現場教練沒被要求必須受過當訓練教師

的培訓課程、沒有證照事先審核制度等（吳淑媛，2015；鉅亨新聞，2017）。 

在實習與就業連結理想上，工作滿意度高、態度好、主動性高的實習生會被

想法於畢業時留下來就業、這樣的學生留下來的機會也相對高，反之，留下來的

機率就不好了（古佩怡，2015；Cake Resume，2020；Dcard，2018）。然而，之

前的實習搭上了政府的 22K 補助計畫，有些企業或工廠只因要拿政府的免費補

助（22K）就雇用了實習生，完畢後也不會考慮留這些實習生，實習與就業連結

的希望也就沒了（鄭曉瑜，2010；陳靜誼、呂昀霖，2016）。 

還有一些雇主將實習生看作是工讀生，很多外面的迷思或類似的模糊概念，

也有的是僅僅是為了撿便宜—有便宜技術低階的勞工可以用（葉興華、2019；每

日頭條，2018；ETtoday/新聞雲，2018），所以說學校對雇主或公司工廠狀況的

的把關也很重要—必須要幫學生精挑細選優質的實習場所。 

大學端教授們在事前與實習工作其間的輔導也很重要；應該積極做學生實習

素質的培訓，有些學生的情意/情緒智商（EQ）或情緒管理沒經過相關訓練，人

際與日常處事態度沒訓練過，就會有職場狀況，有的因此而終究讓雇主不滿意、

甚至實習期間要求學校終止實習生的實習，學校沒在專業或工作態度/工作倫

理、EQ 上做足夠的職前訓練（古佩怡，2015；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2015；
大學問，2017）。 

此外，臺灣有些學校學生在全職工作下一學期只能修 9 學分實習課，卻要繳

全額學費：這個比例雖然目前法規上合法，確實有待商榷，也因為一般在學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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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約可修至 25 學分左右的上限，這個學分學費比例不對稱狀況應該有討論

餘地（自由時報，2011）。 

主管抱怨實習學生是「草莓族」、能力態度差：現在的雇主，尤其是老一輩

大都是吃苦奮鬥一路發展而來，對實習生的負責層面或能力有較高的期待，總認

為現在年輕人/實習生工作不夠努力、不能吃苦、無法獨當一面、要求輕鬆的好

環境等，常常很不滿意實習生（羅庭萱，2015）。 

總的來說，目前臺灣的大專院校實習制度問題還真的很多，歸納起來有以下

幾點：校外實習處因為可降人事成本才來參與—性質有出入、無法連結專業、實

習項目經常無專業可言或非相關、實習單位的認知訓練學習等也都比較屬於「初

階」、缺乏現場教練的認證或篩選機制、畢業時留下的變數不少，有一些雇主將

實習生看作是工讀生、大學端也常缺乏對學生事前與實習工作其間的輔導—含培

養職場倫理及 EQ、修讀 9 學分實習課卻要繳全額學費的爭議、主管抱怨實習學

生是「草莓族」—期望落差大等。可見，高教實習值得研究改善精進的問題還不

少。 

三、個案大學實習制度累積的問題 

本文提到的臺灣個案大學實習問題就是一例，從學生的問題反映與學校遭遇

到的困境來看，問題大抵也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 實習與就業連結的問題：實習常與畢業就業的專業無法連結。 

2. 實習與原專業連結的問題：常常是不相關或是勉強相關。 

3. 休息制度不健全：常與勞基法規定不符—雇主常以為實習生不需要符合勞動

基準法。學生人為學校沒為學生著想而簽了不合理的合約、認可工作場域不

合理的要求，或是權利義務不清楚。 

4. 學生與雇主期待不相符：學生有些「抝不下去」而不願做些自認非專業的「活」、

或是一般說的「彎不下腰」，而雇主卻期望學生能來幫忙些雜事—由做中學、

有希望學生當傳統的學「徒」—就是學徒被期待能吃苦耐勞、由低階工作幹

起。（甚至有些工作地同仁錯誤地認為實習生就是「來打雜的」。） 

5. 實習期間長度問題：一學期？一年？寒暑假？ 

6. 學校收學費問題：學生與家長認為實習期間收學費不合理，但學校認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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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還須涵蓋實習輔導、教師長期聘任與可能的簽約費用等。且國家法

律也允許實習期間學校收費。（美國波士頓的東北大學實習制度也要五年都交

學費） 

7. 出國生、特教生、國際生、「被退貨生」的問題：在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這

些類別的同學常有不少模糊地帶、規定不清楚的狀況、缺少較完整的「標準

作業程序（SOP）」，有待改進。 

8. 場域端的「工作描述（Job Description）」不清楚：除了上面（第四點）觀念

性的問題外，也有實際工作場地不知道工作範圍或是「份內」工作是哪些，

哪些是支援或非本質份際的，在工作場所的「分工」常常分際抓不準。 

9. 要底薪的問題：有些雇主不願意、學生的能力狀況可能讓人不認為值得。同

被退貨的問題一樣，似乎宜有彈性。 

10. 做為課程流程一部份的實習課在專業學習過程管控輔導上有爭議：有一份經

典的實習報告是這麼寫的「總經理人長得很帥、秘書小姐很正」，而老師也沒

去看、沒有相對應的批示。教育部審查人員就糾舉出來、質疑「課程實習」

的實質內涵與可能成效。 

總之，舉凡就業連結不佳、與原專業連結不甚吻合、實習生休息制度不健全、

實習生與雇主期待不相符、實習期間長度問題與專業必要性問題、收學費合理性

問題、有「被退貨生」需處理、實習場域端的「工作描述（Job Description）」不

清晰問題、實習期間過程管控輔導問題等，皆須重新檢視，整套政策一一釐清。 

四、國外大學實習制度參考 

國內在大學擴招與普及化之後，實習問題確實逐漸浮現，算是一個臺灣新世

代的高等教育新嘗試的現象，但反觀實習這方面已經行之有年的大學應該就不是

如此生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文試圖參考美國一個在工作實習方面頗有經驗

大學的作法—美國麻州波士頓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 NU）的作法。 

NU 實習及與企業合作學程課程規劃不同：區分「課程實習」（Internships/ 
Internship Course）與「合作學程」（Co-op/ Cooperative Program）—NU 的大學企

業合作學程乃類似臺灣一般熟悉的（高職）「建教合作」，以作為專業涵涉的深淺

不同、工作報酬要求的不同。「合作學程」要求的比較深入、典型的狀況是先上

一學期/學季的課，隨後一整學期/學季或更多學期全時間在工作，有些甚至到畢

業的所有學習時間都工作場所，且「合作學程」必須是有工作報酬的，實習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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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有報酬、也不能取代一般課程的時間—還是要回去學校上課。這兩種性質

不太一樣；重點是各自預備不同，期待也不一樣。 

我們在看前面的臺灣的大學實習個案上，發覺有兩種期待的混淆、沒做不同

準備度的先期課程預備—收學費類似著重學校課程輔導的實習成份，實際做的卻

又類似建教合作的全時工作，以致在成了期待的差異及嚴重的爭議。如果做區

分、讓學生選擇：可以是上課為主或較多的「課程實習」科目—彼此期待就是這

個學分與輔導的互動機制，而非「合作學程」長期在外的「沉浸式」、學生高度

投入與專業高期望的模式。 

美國波士頓的東北大學在輔導路徑上先設計兩套—做進路與期待的區分（也

可視為「鏈接就業」作法「套裝服務」的產品分化—設計出不同的「定型化契約」

作為教育服務產品選項），他們會有大量參與的公司讓學生選擇、學校做有效率

的媒合、也輔導學生在課程實習與合作學程做出進路上的選擇—選擇後與學生的

期待比較能與學校一致。 

東北大學在畢業生就業率是少數非常好的大學之一（目前公布資料為：畢業

兩年後 95%、畢業六年後 93%），這個大學的五年制 CO-OP 學程是很有名氣的—
培養很多百大企業的新進員工。他們的五年中要有一年全時去工作（不一定是連

接的、也可分段落加總成一年，但只能以學期或寒暑假區段計算—才能搭配上課

的學期或學季。）學生必須在第二年級第五年第一學期前完成「合作學程」、作

後一學期回來學校修課、畢業，總共一年的專心實習而不必顧慮原來四年該修的

學分，此彈性政策也許可以借鏡。 

雖然學費照繳，但會有收入—全時期間學生一般很能專心投入他們的專業投

入的新生活、又有初次錢賺的成就感—可由父母以外來源的零用錢可用（要能同

理體會這階段的年輕人第一次「自己賺錢」的自豪感），何況又是自己喜歡的專

業上工作，也因為在「合作學程」的工作性質預先協調安排而不易讓學生負擔過

重—應該就不會有類似個案中學生認為學校沒有盡到保護學生的責任（工時過

長、甚至違反勞動基準法與責任範圍不清的爭議）等不一而足的問題。對此國外

個案有深入探討需求者，一些細節也許可以進一步研究參考，惟礙於篇幅本文不

做細項目的探討。 

五、結語—精進改善的建議 

    鑒於大學普遍的實習問題，基於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精進改善的建議： 

1. 區分一般學校主導的實習課程與合作培育的建教合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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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生前先做實習課程或合作學程的完整規劃與彈性範圍確立—尤其現場業

師的規範、合約內容與學生權益、工作描述及界線的精細化之確定。 

3. 預先做學生的的輔導、篩選與預備訓練課程。 

4. 確認雇主的預備與現場導師的教育訓練—必要實主動提出訓練方案。 

5. 試辦磨合期的必要性—分階段、設目標—給彼此時間空間「逐步」修改合作

模式。 

6. 與校內課程搭配與時數問題～可考慮前後五年或四年半的彈性制度、類似美

國波士頓的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 NU）五年制課程（依各學系

專業需求可修一年或半年）。 

7. 強化實習期間的輔導機制—認真看待實習週誌、輔導老師簽閱，行前與實習

管理單位確認日程做定期作相關「文件檢核」流程與定期檢視、教育稽核會

議—納入簽約內容。 

總而言之，如果實習課程安排妥當、輔導上聯繫良好、問題能儘快獲釋實解

決，應該就沒學費價值不平的爭議；若雇主滿意、學生覺得有收穫，實習與就業

連結性高；如果大學能與企業講究過程、讓牽涉彼此的實習標準作業程序（SOP）
逐步完備，實習課程或合作學程的大學選項口碑會出來，而不是像個案大學中的

狀況—學生與家長的訴願很多。考量臺灣的高等教育實習制度大部份為新設不久

的制度，容有精進空間，本文僅就相關經驗提供即時與基於學生訪談及相關文件

的第一手資料，也借助相關文獻基礎提供簡短評論，期盼能有助於相關業務行政

及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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